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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E_E6_B5_B7_E5_c27_29734.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关区内常驻机构及人员办公、自用物品的海

关监管，根据海关总署（84）署行字第325号关于实施《海关

对外国企业、新闻等常驻机构和常驻人员进出口物品的管理

规定》和《海关对进出国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等有关

法规，特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本规程中的常驻机构及

常驻人员是指： 1、外国企业和其它经济贸易及文化等组织

在华常驻机构及常驻人员（包括港澳台地区驻内地常驻机构

和常驻人员，下同）； 2、外国民间经济贸易和文化团体在

华常驻机构及常驻人员； 3、外国在华常驻新闻机构及常驻

记者； 4、在华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及外方独资企业的外

方常驻人员； 5、长期来华工作的外籍专家和华侨专家； 6、

长期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 7、其它外国常驻机构和常驻

人员。 第二章 注册备案 第三条：大连海关监管处负责大连关

区常驻机构及常驻人员进出境办公、自用物品的审批、年审

和后续管理工作。在大连关区内实行EDI审批前，大连海关监

管处授权大连地区以外各隶属海关负责本地区常驻机构及常

驻人员进出境办公、自用物品的审批、年审和后续管理工作

。 第四条：常驻机构及常驻人员申请进境办公、自用物品之

前，必须持下列证件、单据到审批地海关办理注册备案手续

： 一、常驻机构申请进境办公用品： （1）外经贸委签发的

批准证书（以下简称批准证书）正本及复印件； （2）工商

行政管理局签发的登记证（以下简称登记证）正本及复印件



； （3）公安局外管处签发的登记簿正本及复印件； （4）劳

动局外企服务公司签发的工作证、代表证正本及复印件； 

（5）经首席代表签字并加盖办事处印章的进境办公用品申请

表。 二、常驻机构外方代表及外籍人员申请进境自用物品： 

除向海关递交上述（1）、（2）、（4）项证件外，另须出具

： （1）公安局签发的长期居留证（以下简称长居证）或港

澳台人员暂住证（以下简称暂住证）正本及复印件（有效期

均在一年以上，下同）； （2）经申请人本人签字的进境自

用物品申请表。 三、三资企业外籍常驻人员申请进境自用物

品： （1）批准证书正本及复印件； （2）工商行政管理局签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及复印件； （3）长居证或暂住证正本及

复印件； （4）外企签发的工作证或就业证正本及复印件； 

（5）三资企业合同复印件； （6）经申请人签字的进境自用

物品申请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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